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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 

創世記十七 15～17； 

十八 11～15；二十一 1～7 

 

背景經文： 

創世記十五 1～6； 

十七 1～18；二十一 1～8 

 

本課重點： 
無論神的應許看起來有多麼

難成或遲遲未到，我們都能

信靠神的應許必定會實現。 

 
主題探討： 
在神有沒有難成的事呢？ 

 

學習目標： 
請找出神賜給你的祝福，並

因此而慶賀。有時候神會在

我們意想不到的時候賜下祝

福。 

 

 

 
 

 

 

 

 

 

 

 

第四課 
生命的奧秘與奇妙 

 

楔子－－ 
神的應許必定實現，祂能成就所應許的一切，祂是值得

我們信靠的神。 
 

 

 我在十五年前是個很認真跑步的人，意思是說我每天都

規定自己要跑多少哩程。有一次我要到外州去參加一個為期

一週的特會，擔心自己無法持續每天跑步的習慣。我向神禱

告，求祂在那一週內派人來鼓勵我持續跑步。 
 

 我住進旅館之後，發現室友已經到了，他是從俄亥俄州

來的一位牧師。這位牧師留了一張紙條給我，上面說，「我

去跑步了，期盼跟你見面。」 
 

 你記不記得有一句經文說，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切，

遠超過我們所求或所想像的事（以弗所書三 30）。我那個時

候就親自經歷過這樣的事。我的牧師室友不但跑步，而且還

參加過好幾次馬拉松競賽。他是我意想不到的祝福，我很高

興認識了一位跑步的伙伴。你可能已經猜到了，在那個星期

內，他可不只鼓勵我跑步而已。 
 

 從亞伯蘭的故事中，我們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生命中作

工。事實上，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旅程都不一樣，但是在這

些不同的旅程中有一件共同的事，那就是神應許會與我們同

行。有時候神會讓我們因祂的恩典而感到吃驚，祂會賜給我

們意想不到的祝福，超過我們的所想所求。這一課要讓我們

看見，神成就了祂賜給亞伯蘭和撒萊所意想不到的祝福。 
 

神的應許顯明（十七 15～17） 

自從夏甲為亞伯蘭生下兒子以實瑪利以後，又過了十三

年（十六 15～16；十七 1）。亞伯蘭相信神所應許的祝福是

要透過以實瑪利來實現。 
 

神曾經三次向亞伯蘭顯現，而創世記十七章記載了神第

三次向他顯現，這三次顯現也成為神與亞伯蘭立約關係的根

據。神呼召亞伯蘭到迦南地去，並且應許要賜福給他（十二 1

～3）。亞伯蘭完全順服神（十二 4）。然後神再次向亞伯蘭

確認這個應許，並且與他立約（十五 1～21），亞伯蘭信靠神

奇妙的作為（十五 6）。神又向亞伯蘭確認祂的應許，並用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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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作為立約的記號（十七 1～14）。亞伯蘭就遵照神的吩咐，開始施行割禮（十七 23～27）。 
 

神在第三次向亞伯蘭顯現時，為亞伯蘭改名叫做亞伯拉罕（多國的父），因為神已經立他為

多國的父（十七 5），應許要給他後裔。 
 

這幾節包含應許亞伯蘭和撒萊要有後裔的經文，打斷了整段經文的進行，把十七章九至十四

節有關割禮的吩咐，與十七章二十三至二十七節有關施行割禮的吩咐分隔開了。 
 

神向亞伯拉罕說話，但是神也第一次把注意力放在撒萊身上。神也為撒萊改名，叫她撒拉。

撒萊和撒拉這兩個名字都有公主的意思，而取這個新名字可能是因為在母音或發聲上有點不一

樣。在十七章十六節，神說「我必賜福給她」，然而在這之前，神從來沒說過要賜福給撒拉。這

裡的賜福是指撒拉和亞伯拉罕同得這應許之約。接著神宣稱要如何賜福給撒拉，祂說要讓亞伯拉

罕「從她」得一個兒子（十七 16），並且使她作「多國之母」，她的很多子孫將成為「君王」，

這是神已經給亞伯拉罕的應許。 
 

亞伯拉罕從三方面來回應神（十七 17）。首先他「俯伏在地」，這個姿勢本身並不帶什麼特

別的意義，要看那個人為什麼作出這樣的姿勢。他是不是因為敬畏、驚奇和感激而俯伏在地呢？

還是因為他覺得太震驚了，因此就失去平衡倒在地上了？第二，他「喜笑」。亞伯拉罕完全不相

信這樣的事，覺得這件事很荒謬，就一笑置之。他聽到這件事之後就笑出來，因為他和妻子撒拉

的年紀都很老了，撒拉當時是九十歲，而亞伯拉罕已經一百歲。他在喜笑中反映了這種實際情

況，然後只能向神建議讓以實瑪利成為他的應許之子（十七 18）。 
 

在你斷然譴責亞伯拉罕的反應之前，請先設身處地為他想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很難相信神

告訴亞伯拉罕的話，神明白人類的本性，祂瞭解我們需要處理、分析和發出問題，在當中理出頭

緒。聖經裡沒有責備那些聽到神說話之後就跟神對話的人。摩西有好幾次向神發出挑戰，要確定

神是不是真的要選他去帶領以色列人離開埃及（出埃及記三 1～四 6）。神差遣基甸去從米甸人手

中把百姓拯救出來，基甸就向神發出質疑（士師記六 11～40）。亞伯拉罕也因為神要毀滅所多

瑪，而跟神有過嚴肅的對話（創十八 16～33）。 
 

創世記十七章 15～17 
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她的名要叫撒拉。

16
 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

你從她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17 
亞伯拉罕

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裏說：「一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創世記十八章 11～15 
11 
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斷絕了。

12 
撒拉心裏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也

老邁，豈能有這喜事呢？」
13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麼暗笑，說：『我既已年老，果真

能生養嗎？』
14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到了日期，明年這時候，我必回到你這裏，撒拉必生一個

兒子。」
15 
撒拉就害怕，不承認，說：「我沒有笑。」那位說：「不然，你實在笑了。」 

創世記二十一章 1～7 

耶和華按著先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他所說的給撒拉成就。
2 
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

到 神所說的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
3 
亞伯拉罕給撒拉所生的兒子起名叫以撒。

4 
以撒

生下來第八日，亞伯拉罕照著 神所吩咐的，給以撒行了割禮。
5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

一百歲。
6 
撒拉說：「 神使我喜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

7 
又說：「誰能預先對亞伯拉罕

說『撒拉要乳養嬰孩』呢？因為在他年老的時候，我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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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應許確實（十八 11～15） 

神要告訴我們幾次，我們才會相信呢？我承認，我

自己不是每一次都會立刻回應神的帶領與吩咐。神第二

次試圖要亞伯拉罕相信，他的妻子撒拉會為他生一個兒

子。神化身成三個人的樣式，來到亞伯拉罕的帳棚門口

向他顯現（十八 1～2）。亞伯拉罕（和撒拉）請這三位

客人一定要接受款待，這些男人就坐下來享用食物。 

 

撒拉不能和這些男客人在一起，但是她在帳棚裡面

仔細聽他們要對亞伯拉罕說些什麼（十八 10）。她聽到

神早先已經告訴亞伯拉罕的事，這些客人說，她會為亞

伯拉罕生一個兒子。她知道這是不可能的，不完全是因

為她不孕，無法生孩子，而是因為她已經「年紀老邁」

（十八 11），這很可能表示她已經過了更年期。她要懷

孕的這件事根本是不可能的。作者重覆了一個事實，就

是亞伯拉罕和撒拉已經年紀老邁。撒拉試著想像懷孕的

情景，然而她的反應跟亞伯拉罕一樣，她邊想邊笑。 

 

耶和華問亞伯拉罕兩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既簡單

又實際。耶和華問亞伯拉罕，為什麼他的妻子撒拉要笑

著質疑這件事情。神所發出的另一個問題引人深省，祂

問（十八 14），「耶和華豈有難成的事嗎？」聖經裡時

常浮現出這個問題，探查我們是否瞭解神的能力範圍。

「難成」可以有幾種不同的翻譯，如奇特的、堅硬的或

困難的。希伯來人使用這個字的複數形式，來描寫神奇妙或不尋常的拯救工作，有時候也用來形

容神的審判。 

 

撒拉不知道怎麼面對這個有關神有無限大能的問題，她可能已經察覺到這幾位客人的身份不

尋常，雖然她留在帳棚裡，但說話的那個人不但知道她的名字，也知道她做了什麼和說了什麼。

當代的讀者可能覺得奇怪，撒拉為什麼不承認她在笑。神同樣也會覺得奇怪，為什麼我們不承認

自己的想法和感覺。神知道我們所有的想法和意圖。 

 

神的應許成就（二十一 1～5） 

我承認自己會在故事裡加油添醋。我在講述一件家裡發生的事情時，容易加上自己的解釋，

並用點誇張的手法，重新組織內容，讓聽的人更加感受到戲劇效果。每當我有這種傾向，妻子就

覺得有義務把同樣一件事情照實、不加修飾地說一遍。我一想到可以怎麼來講述以撒出生的故

事，就感到很興奮。但是聖經的作者對這件關係重大的事，是像我太太那樣直接陳述出所發生的

事實。這讓我想起路加對耶穌降生的記載（路二 1～20），那些經文也是用不加修飾的方式直接

陳述了無法比擬的事實。 

 

這裡對以撒出生的誠實記載，讓讀者得知四件事。第一，這段經文宣告亞伯拉罕和撒拉生了

一個兒子，這是他們親身的兒子（二十一 2）。第二，這段經文也提醒我們，撒拉為亞伯拉罕生

兒子的時候，亞伯拉罕已經「年老」（二十一 2）；事實上，當時亞伯拉罕已經一百歲（二十一

割禮（Circumcision） 
有幾個古代的族群實踐割禮。埃及

人、閃族（包括以色列人）及阿拉伯民

族實踐割禮，而亞述人和巴比倫人則沒

有割禮的習俗。聖經上沒有提到迦南人

是否施行割禮。割禮包含了把男性生殖

器官上的包皮割去。對某些文化來說，

這可能是為了預防疾病，或是為了結婚

所作的預備儀式。 

割禮對神的選民來說有宗教上的意

義，象徵神和神的選民之間有特殊的關

係（創十七 9～14）。割禮是藉著外在

的記號來代表內在的忠誠或委身，其中

的含意是凡受過割禮的人要留意神的帶

領。因此，忠於神的人要「將心裡的污

穢除掉」（申命記十 16），而凡拒絕

聽從神的話人的，就是耳朵「未受割

禮」（耶利米書六10）。 

早期基督徒群體中也曾經在這個題

目上有過很多討論，後來就決定不把割

禮看成基督徒信仰和團契的必要條件

（徒十五1～11；羅四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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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三，這段經文說，撒拉「懷了孕」（二十一 2）。為

什麼經文裡要提到撒拉「懷了孕」？如果我們知道有人生小

孩，會合理地推斷這個人懷了孕。我相信這句有關懷孕的明確

敘述，是要再次提醒讀者撒拉不孕，而且也已經過了生育的年

齡。 

 

有關年齡和體能狀況的時間註解，是要準備告訴我們第四

件與他們的兒子出生有關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這件事

就是關於神的角色。 
 
這個兒子的出生不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完全照著神的應許

來成就（十七 1～2，15～19）。神應許要賜福給亞伯拉罕，

要使他的後裔遍滿神所賜的應許之地（十二 1～3）。亞伯拉

罕的後裔若要得到那應許之地，那麼亞伯拉罕就先必須有子

孫。有可能繼承的後裔一個一個地被摒除，包括羅得（十二

4）、大馬士革人以利以謝（十五 2～4）、以實瑪利（十七 18）。神賜下應許之後已經過了約二

十五年（十二 4；十七 17），我們可以合理地認為亞伯拉罕和撒拉想要放棄看見神的應許實現的

夢想。神是信實的，祂所作的應許必定會應驗。然而，神沒有責任在我們所定的時間表之內來成

就祂的應許。我們不應該因為神的應許還未實現，就認為神不關心我們。 
 
神應許要給他們一個兒子，結果神「眷顧」撒拉（二十一 1）。「眷顧」這一詞在英王欽定

本聖經的翻譯是「拜訪」（visited），這個翻譯捕捉到希伯來文的字面意義。希伯來文的 papad
是形容神對個人或群體顯示出特別的注意力和興趣，不只強調了神出現，還宣告了神是為了某個

目的而來。神「眷顧」（二十一 1）撒拉，目的是為了拯救或審判。 
 
作者說，亞伯拉罕和撒拉為兒子取名以撒（二十一 3）。他們所取的這個名字是遵照神之前

的指示（十七 19）。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喜笑，提醒亞伯拉罕和撒拉他們曾經因為要生一個兒子的

這個說法而覺得好笑。 
 
神要他們為兒子取這個名字，不是因為要審判他們起初嘲笑及懷疑這件事，而是要他們時常

記得，以撒的出生是神所應許的恩典，不是靠他們自己的能力。對亞伯拉罕和撒拉來說，要他們

在年老體弱的時候懷孕生子，的確是好笑的事。以撒出生第八天，亞伯拉罕就為兒子施行割禮

（二十一 4）。 
 

慶賀神的應許（二十一 6～7） 

這兩節經文提供了人的觀點與反應，這並不在前面那段對以撒出生的誠實記載中。撒拉抑制

不住自己生了兒子的喜樂，她歡笑，並且思想生命中這奇妙的、意想不到的祝福。從前撒拉因為

懷疑或輕蔑而喜笑，如今她是因為滿足、驚奇而喜笑。 

 

撒拉知道其他人也會禁不住跟她一起分享這份喜樂，特別當他們想起以撒出生的這個應許是

在多麼不尋常的情況底下得以成就。我確信她一定很高興向那些願意聽的人一再重述這個故事。 

 

有福的與一個祝福 
 我把這對基督徒夫妻看成是

我的好朋友，他們結婚已經快三

十年，兩個人都快五十歲，也沒

有生小孩。但是，他們成為許多

孩子的祝福。他們把精力放在與

孩童有關的事上，在感情及金錢

方面支助兄弟姐妹的小孩。他們

「領養」了幾個家庭不幸的孩

童，幫助他們有好的生活環境。

他們對無法生育能有哪種反應

呢？這些反應會如何影響他們的

生活或其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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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下的祝福 

神賜給我們意想不到的恩典時，我們應當像撒拉一樣反應。我們應該願意向別人傳講神在我

們身上的作為，並且慶賀神在我們生命中所作的一切。然而我們在傳講的時候，應該存著謙卑的

心。這樣的心會使我們把焦點放在賞賜恩典的神身上，而不是放在祝福本身。 

 

亞伯拉罕和撒拉渴望生一個兒子，神也應許要給他們一個兒子，並且神成就了這個應許。神

祝福許多夫妻，讓他們有小孩。當神賜下這些祝福，我們也跟著這些家庭一同喜樂。還有很多家

庭想要有小孩，卻可能無法做到。若有任何人把這段經文解釋成神直接讓有些人生出小孩，卻有

意讓一些人不能生出小孩，這樣就是濫用聖經，並且對神作出錯誤的報導。夫妻不孕有可能是身

體上、基因或醫學方面的因素，就如我們不應該對單身的人說，他們要結了婚才會有滿足的生

命，我們也不應該對沒有小孩的夫妻說，他們要成為父母，生活才會有意義。 
 
每一個人都會從神那裡領受到意想不到的祝福，這些祝福會有不同的形式，可能是小孩或新

工作，也可能是新朋友或神的保護。我們不應該要求神一定要祝福我們，或認為神的恩典應該降

臨在我們身上。同時也不應該期望神照著我們的時間表來行事，而要記得神的應許必定會成就。

並且，我們應當謙卑地領受神的祝福。 

 

 

問題討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神曾經賜給你什麼最意想不到的祝福？這個祝福如何使神得到榮耀？ 

2. 我們同意在神沒有難成的事（創十八 14）。神曾經為你成就了哪些看起來難成的事？ 

3. 比較以撒出生的記載（創二十一 1～8）、撒母耳的出生（撒上一 1～二 11），以及耶穌的降

生（太一 18～25；路加福音一至二章）。 

4. 請回想一下，你在生命中有沒有曾經覺得神要你做一些看起來很可笑的事？你去做了嗎？你

掙扎了多久？ 

 

 


